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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
第一章  招标公告
扬州市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资产公司”）对授权经营管理的文昌西路440号国泰大厦1号楼109#房屋招租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欢迎符合条件的个人、企业参加投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
文昌西路440号国泰大厦1号楼109#房屋招租项目。
二、招标文件发布信息
招标公告发布时间: 2019年9月 27日～10月6日。
招标公告发布平台：扬州市城建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cjkg.yangzhou.gov.cn/），请意向投标单位自行下载。
现将投标各节点时间明示如下，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标书恕不接受，投标方发生的一切费用自理。
1、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19年10月6日16:00。
2、投标文件接收地点：扬州市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泰项目部，地址：文昌西路440号国泰大厦2号楼综合管理办公室。
3、答疑时间（可以电话形式答疑）：2019年10月6日前。
联系电话：051482826666、15905270577
联系人：缪汉清
4、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后5日内。
5、开标地点：扬州市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楼会议室。







第二章 招标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招标内容
项目简介：租赁房屋坐落于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440号国泰大厦1号楼北侧，临街市口好，面积为137.275㎡。该房屋租赁期限为63个月[其中在第一年度内给予承租人三个月的装修期（免租金）优惠；第二、三、四、五年度内各给予承租人三个月的培育期（免租金）优惠]，租金自第四年起逐年递增3%。如因承租人原因，租期未满即退出的，承租人须按已享受的装修期及培育期所在年度的日租金标准补足该期间的租金。首年租金采取有底价公开竞价方式确定。参与投标的个人、单位应自行考察现场，做出合理的报价。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①个人承租
a.须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经营能力的自然人。
b. 未受过刑事处罚、无不良信用记录，
②单位承租
a.须为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b.近三年内（2016年1月1日至今）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和不良诚信记录。
c.具有依法缴纳税收或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应当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
①个人承租应当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
a.身份证复印件；
b.投标人应提供近三年内（2016年1月1日至今）房屋租赁合同；
c.未受过刑事处罚的个人声明。
d.担保单位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②单位承租应当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
a.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b. 投标单位应提供近三年内（2016年1月1日至今）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c.被授权人参加投标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若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只须提供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d.投标单位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份依法纳税的缴款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
e.投标单位本次投标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上述投标文件均应字迹清楚、内容齐全、不得涂改。如有修改，修改处须有投标人签字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三、投标管理服务要求
1、费用支付：
1.1投标保证金
1.1.1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保证金采用转帐形式交纳(不接受其他方式)，并备注项目名称，未交保证金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收款账户：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
账号：524867277859
1.1.2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国泰大厦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1.1.3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可在接到招标人的电话通知后凭招标人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到城控集团（地址：扬州市盐阜西路11号）退还保证金（无息）。
1.1.4如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1)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后至投标有效期期满前撤回其投标的；
(2)投标人提供的有关资料、资格证明文件被确认是不真实的；
(3)中标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的。
1.2租金支付方式：
1.2.1租金按年支付，合同签订时，中标人一次性付清首年租金。
四、投标材料报送要求及密封要求:
1、投标材料要求：
1.1参与报价的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无论结果如何，将自行承担与本次投标有关的所有费用。
1.2报价文件中参与报价的单位应写全称，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同时加盖公章；参与报价的个人应由本人签名。
1.3报价文件不得涂改和增删，报价书应使用A4纸打印制成，由投标人本人签名或由投标单位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签字并在封面上加盖单位公章。因报价文件表述不清所引起的后果自负。
2、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a. 除投标函、投标报价单须装入文件袋内密封外，其余所有投标材料无需密封，于指定时间前投送指定地点。
b.密封的材料包装外应注明投标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电话、网址等以及“请勿在开标前启封”字样，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公章。如果密封包装未按要求密封和加写标记，城建资产公司对误投或提前启封概不负责。
3、投标函、投标报价单等表格（见附件）。
4、经营模式及用途（见附件）。
五、招标规定
1、本次招标设定最低限价为￥175369元（大写：壹拾柒万伍仟叁佰陆拾玖元整）。
2、招标方将对评定为实质响应的投标进行评标。
3、本次投标为资质前审的公开招标，在实质响应且投标价不低于设定的最低限价的投标中选最高价中标。
4、对于未中标的个人或单位，招标方无通知义务。
5、本次投标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6、投标书应各自保密报价，加盖单位密封章，投标报价有效期为30个日历天。
7、投标单位需认真阅读了解招标文件，并在投标时承诺对招标文件内容已完全知晓。
六、经营要求
1、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应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违反国家及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及规定要求的经营项目。竞租人报价时需自报经营用途，若出租人或评标小组认为竞租人不适合，出租人或评标小组有权否决竞租人参与本项目资格并按无效报价处理。
2、租赁期内，承租人对房屋的装修改造（不得破坏房屋主体结构），须将方案报出租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出租人有权随时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承租人必须给予配合。如承租人出现违约装修的情况，出租人有权立即制止，并向承租人出具《限期整改通知书》，承租人应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完毕。
3、租赁期内，承租人自行承担工商、税务、卫生、水电气、通讯、物业费等相关经营费用。承租人自行承担经营责任、用工责任、营业过程中所涉人身安全责任等。
4、承租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租赁房屋进行转租、分租。
5、承租人在承租期内，对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事故负全责，如发生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事故，由承租人承担全部责任，所造成的自身或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均由承租人负责赔偿。
6、其他要求按照出租人与竞得人签订的《国泰大厦房屋租赁合同》执行。 





第三章  附件
1、投标函
2、投标报价表
3、近三年内（2016年1月1日至今）房屋租赁合同
4、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5、授权委托书
6、身份信息证明（个人）
7、参加本项目招标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单位）
8、担保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9、经营模式及用途






  扬州市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17日







附件1：
投  标  函
致：扬州市城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已全面阅读和研究了“国泰大厦目1号楼109#房屋招租项目”招标文件，并经过澄清疑问，已充分理解了本次招标的全部有关情况，我方决定参加该项目招投标活动。最终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         ）。为此，我方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1、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及其有效补充文件，我方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的问题的权利。
2、我方同意从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循本投标文件，并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3、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4、一旦我方中标，在接到你方发出的中标通知书起七天内，按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和本投标书的约定与你方签订《国泰大厦房屋租赁合同》，并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5、与本投标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
地址：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章）：
日期：

附件2：
投标报价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报价
	备注

	1
	国泰大厦1号楼109#房屋招租项目
首年租金
	
	



人民币（大写）：
投标人本人或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名）：
投标人名称（单位盖章）： 
日期：








注： 1、“投标报价表”不需装订，投标时请单独密封递交。
2、投标申请人必须统一填写投标报价表。
3、投标人如果需要对报价或其它内容加以说明，可在备注栏填写。
4、需投标人签字，单位投标的还需加盖公章。
5、本表中报价应与《附件1：投标函》报价一致，如有不同，以《投标函》报价为准。

附件3：

近三年内房屋租赁合同
	甲方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
	签订合同日期
	合同价格

	
	
	
	

	
	
	
	

	
	
	
	

	
	
	
	

	
	
	
	

	
	
	
	

	
	
	
	

	
	
	
	

	
	
	
	


注：无有效联系人、联系方式和合同复印件的视为未填报本项目。



投标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附件4：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投标单位名称:
地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职务:系               的法定代表人，为实施国泰大厦1号楼109#房屋招租项目的工作，签署上述项目的投标文件、进行合同招标、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证明。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粘贴处





附件5：
[bookmark: _Toc288738836][bookmark: _Toc288738394]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标人名称）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投标人授权_______________________（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 国泰大厦1号楼109#房屋招租项目招标的合法代理人，全权负责参加本次项目的签订合约以及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本投标人对代理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本授权书于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日期：






附件6：

身份信息证明（个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固定居住地：

本人申明：
本人身体健康，未受过刑事处罚，无不良信用记录，投标提供的信息资料真实可靠。



                                 本人签字：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






附件7：参加本项目招标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参考格式)

声  明（单 位）
我公司郑重声明：参加本项目招标活动前 3 年内，我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投标人名称（公章）：
[bookmark: _GoBack]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附件8：担保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9：经营模式及用途

2
